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30日                                                      

                                                         府行救字第1140248051號
訴願人：賴o明   地址：南投縣魚池鄉oo村oo巷oo號
                 送達處所：臺中市oo區oo路o段ooo之o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時效取得農育權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4年9月30日登記駁回字第Y00005號駁回通知書，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本案系爭土地為南投縣魚池鄉oo段oo及ooo號（重測前為ooo段ooo及oo-o地號），所有權人均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均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緣訴願人賴o明主張時效取得上開土地農育權，於112年10月23日向原處分機關（埔里地政事務所）提出「土地複丈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埔里地政事務所將其列為埔土測字第300800號測量案件及113年1月25日埔資字第8630號登記案件辦理），本案於112年11月17日辦理系爭土地位置測量，確認系爭土地權利範圍為oo段oo（1）、ooo（1）、ooo（2）、ooo（3），訴願人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南投辦事處指派人員均到場參與會勘；嗣後埔里地政事務所就系爭土地權利變更以113年4月12日埔地一字第11300004098號公告30日（113年4月12日起至113年5月13日止），並通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南投辦事處，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投辦事處於113年4月19日台財產中投三字第11306029860號函表示異議，後續並以113年5月30日台財產中投三字第11335019940號函補提理由書，本案後經「南投縣埔里鎮、魚池鄉、國姓鄉及仁愛鄉區域性不動產糾紛調處會議」於114年4月15日進行調處，因訴願人未到場，於114年8月29日進行第2次調處，因雙方無法達成共識，調處不成立，原處分機關遂據以駁回訴願人有關時效取得農育權之登記申請（即114年9月30日登記駁回字第Y00005號通知書），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本案訴外人賴o慶稱其於民國67年及77年分別買受魚池鄉ooo段oo-o地號（重測後為oo段oo號）及同段oo地號（重測後為oo段ooo號）土地後，即以自主所有意思和平公然繼續占有系爭國有土地，並於其上種植檳榔多樣果樹及香杉竹木造林保育等；後於民國98年將其所有前開土地轉讓予訴願人，訴願人就系爭土地接續種植檳榔、香蕉、咖啡、嘉寶果園及香杉造林保育等，並著手復育台灣原生山茶樹，故主張就系爭國有土地之占有已超過20年，主張時效取得系爭土地農育權，請求就系爭國有土地登記為農育權人云云。
2、 依民法第772條準用同法第769、770條規定，是以時效取得農育權之要件為在他人土地上行使農育權之意思和平、公然、繼續占有達20年，或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達10年，則可申請登記為農育權人。復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18條第5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主張時效完成申請農育權登記時，應提出以行使農育權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件及占有土地四鄰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事實之文件。合先敘明。
3、 本案訴願人屢稱以自主所有意思和平公然繼續占有系爭國有土地，然其於113年4月11日以電子信箱向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南投辦事處申請承租系爭土地，可見其明知系爭土地屬國有地仍予占有種植竹木等，足證其占有並非善意，甚或謂不諳法律用語實則以行使農育權之意思惡意占有，然農育權係99年8月3日修正施行，自始計算至今亦未達20年占有期間，是訴願人所請自難謂符合時效取得農育權之客觀要件，從而有關訴願人所提出四鄰證明之有效性否已無探究必要，茲不贅述。

4、 本案原處分機關，於受理訴願人時效取得農育權登記申請後，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108、118條規定，依序辦理土地複丈、他項權利公告、土地權利人提出異議、進行調處，因調處不成立，依據土地法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3款駁回訴願人申請，洵屬有據，原處分應予維持。
5、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蔡 明 志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0日

                                        縣長  許  淑 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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